
把劳动者的高温待遇落到实处， 让劳动者享受到充分的劳动保护， 是每一个用人单位应尽的义务， 也
是法律法规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及要求。 可是， 因认识上的偏差或受其他因素影响， 在实践中总有一些不尽
如人意的地方。 以下6个案例表明， 用人单位只有做到 “六不能” 才能确保自身不违法、 无侵权， 劳动关
系更加和谐稳定。

【案例1】
高温津贴不能想不发就不发

江淼是一家私营物流公司的
搬运工。 工作苦累不说， 最难熬
是每年夏季顶着高温干活却没有
一分钱高温补贴。 近日， 他得知
在同城打工的同乡每年夏季都有
700元至1500元不等的高温补贴，
于是就找老板谈了高温补助费用
发放一事。 岂料， 老板不仅不同
意向他发放高温补助费， 还称高
温补助费发与不发是企业自己的
事， 职工无权过问。

【评析】
物流公司老板的说法与相关

法规规定相悖， 江淼可依法主张
高温补助费。

《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作场所
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 第4
条第7项规定： 用人单位安排劳
动者在高温天气下 (日最高气温
达到35℃以上) 露天工作以及不
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
降低到33℃以下的 (不含33℃)，
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 高
温津贴的具体标准由省级政府或
省级劳动保障部门制定 。 在这
里， 江淼要求公司发放的高温补
贴、 高温补助费， 实际上就是该
规定中的高温津贴。 因此， 江淼
可依据所在地区高温津贴标准，
要求公司予以发放。

【案例2】
不能不给非正式员工发

高温津贴

刚从职业学校毕业的裴林林
与同学赵楠来到一家盐业公司干
临时工。 近日， 公司向每位正式
员工按照每月450元的标准发放
了高温补贴， 而他俩却没有。 他
俩向公司询问原因， 公司答复称
他俩属于非正式员工， 且未与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 当然没有高温
补贴费用。

【评析】
裴林林与赵楠虽然是盐业公

司临时工， 但并不影响他们主张
高温时段劳动时应当得到高温补
贴费的要求。

《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作场所
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第4条
规定， 只要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
在高温天气下露天工作以及不能
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
低到33℃以下的， 应当向劳动者
支付高温津贴。 该规定对劳动者
并未区分正式工与非正式工，所
以， 公司应当向裴林林与赵楠等
所谓的“临时工”发放高温津贴。

【案例3】
不能以免费降温饮料替

代高温津贴

盖亚莉是一家成衣制品公司
的员工。 每年夏季， 公司都免费
提供两种以上的清凉饮品。 当有
人提出发放高温津贴时， 公司称
每天的饮料费用比高温津贴不
低， 二者完全可以相抵。 若算细
账， 公司发放的饮料费甚至比高
温津贴还要多。

【评析】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高温

津贴是法律法规作出的明确规
定。 目前， 全国各省、 市、 自治
区都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并实施了
不同的高温津贴发放时间、 形式
和标准。 其中， 发放形式全部是
现金给付。

此外，《深圳市高温天气劳动
保护暂行办法》 在规定高温津贴
数额的同时， 该办法第12条还明
确规定每年5月至10月期间，用人
单位应视高温情况按下列规定向
员工免费供应符合卫生标准的清
凉饮料。由此可见，免费降温饮料

是不可以顶替高温津贴的。

【案例4】
不能因缩减工时扣除高

温津贴

王磊在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工
作。 每年夏季高温时段， 该公司
都出台规定， 要求全体职工每天
工作6小时， 但不减少工资， 也
不另行发放高温津贴。 近日， 王
磊提出发放高温津贴要求时， 公
司的回答是： 减少工作时间就应
减少工资， 公司不减少工资等于
是用工资来顶替高温津贴了。

【评析】
高温津贴不是企业可发可不

发的企业福利， 而是一项按照法
律规定必须强制支付的法定福
利。

对此， 《关于进一步加强工
作场所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
知》 第4条6项明确规定： 用人单
位不得因高温停止工作、 缩短工
作时间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 第17
条规定：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
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
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 ，
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并
纳入工资总额。 正因为高温津贴
作为一项防暑降温费用已经纳入
劳动者的工资总额， 所以， 减少
高温时段作业工时不能成为扣减
工资的理由。

【案例5】
不能因职工离职取消高

温津贴

2021年8月30日 ， 陈爱南与
所在建筑安装公司解除劳动关
系。 当年国庆节前， 公司发给每
个员工 4个月高温津贴费共计
1200元。 陈爱南得到这一消息后

找到公司， 要求给付其两个半月
的高温津贴。 公司认为， 陈爱南
在发放高温津贴前已经离职， 不
能享受该补贴。

【评析】
高温津贴是补偿职工在特殊

条件下的劳动消耗及生活费额外
支出的工资补充形式。 只要劳动
者在高温条件下付出了劳动， 就
应获得高温津贴。 本案中， 陈爱
南虽然已离职， 但他在高温时段
为公司工作了两个多月。 既然他
与其他职工一样在高温时段付出
了劳动， 就应当与其他人一样，
理所当然地享有领取高温津贴的
权利。

【案例6】
不能在最低工资里包含

高温津贴

曹颖是一家保健品公司的推
销员。 2021年夏季，因公司效益不
好， 曹颖与其他员工一样每月只
能按照最低工资标准领取工资。
最近， 她找公司要求补发去年的
高温补贴费用， 公司答复说：“去
年发放的工资里已经含着高温津
贴，再补发就发双份了！ ”

【评析】
《最低工资规定》 第12条第

2项规定： 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
动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应支付给
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中班 、 夜
班、 高温、 低温、 井下、 有毒有
害等特殊工作环境、 条件下的津
贴等项以后， 不得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 由此可见， 最低工资
中不应包含高温津贴。 因此， 公
司的答复是错误的。 如果公司坚
持不补发此前的高温津贴， 曹颖
可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申请劳
动争议仲裁维护自己的权益。

（本文当事人均为化名）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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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从一家公司离职

后 ， 通过了新单位的笔
试 、面试 、体检并最终脱
颖而出 ， 成为唯一合格
者。 可是，新单位并没有
录用我。 究其原因，原来
是公司在移交的档案中，
有我“作风败坏”“工作漂
浮”等内容。 由此，新单位
不得不对我的求职“忍痛
割爱”。 此后，我找公司交
涉此事，公司对其捏造事
实、毁坏我名誉的上述内
容表示“一概不知”，并称
可能是公司个别工作人
员私自所为。

请问 ： 我能否就此
“抹黑” 行为向公司索要
赔偿？

读者：沈丽丽

沈丽丽读者：
你有权向公司索要

赔偿。
职工档案作为国家

档案的组成部分，是指企
业劳动 、 人事部门在招
用 、调配 、培训 、考核 、奖
惩和任用等工作中形成
的有关员工个人经历、政
治思想、 业务技术水平、
工作表现以及工作变动
等情况的文件材料，是历
史、全面地考察员工的依
据。 由于档案管理的特殊
性，员工本人对其档案记
载了什么并不知道，而记
载的内容对员工影响又
很大，这就要求记载者务
必严谨、严格、严肃，确保
客观真实 ， 尤其不能抹
黑。

本案中，公司移交的
档案出现捏造事实、毁坏
你名义的内容，意味着公
司违反了自身的法定义
务，且其对你会被新单位
放弃录用等侵权危害后
果， 无论是希望发生、或
者听之任之，抑或疏忽大
意 、轻信可以避免 ，都意
味着其存在过错。

《民法典 》第一千一
百六十五条规定 ：“行为
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档案法》
第五十一条也指出 ：“违
反本法规定 ， 构成犯罪
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其他
损害的 ， 依法承担民事
责任。” 因此， 公司对其
错误应当承担责任。

此 外 ， 《民 法 典 》
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规
定 ： “用人单位的工作
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
成他人损害的 ， 由用人
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 用
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
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 。”
也就是说 ， 即使抹黑你
档案的行为并非公司的
意愿 ， 系其工作人员私
下所为 ， 但由于其工作
人员对档案的管理 、 记
载 属 于 “ 执 行 工 作 任
务”， 公司只能在 “代人
受过 ” 后再向相关人员
追偿。

廖春梅 法官

档案被原单位“抹黑”
员工有权索要赔偿

单位发放高温津贴应做到“六不能”

案情
孙某在公司从事电工工作。

因父亲早年前去世， 他的母亲靠
做家庭保姆的收入， 抚养孙某兄
妹二人长大并各自成家。 今年6
月， 孙母病故时留下遗嘱指定孙
某作为其遗嘱执行人。 而孙某没
有学习过法律， 不知道自己成为
遗嘱执行人后该做哪些事情？

说法
设立遗产管理人的目的是要

保护遗产的安全和完整， 保护继
承人的合法权利， 保护被继承人
之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 遗
产管理人的职责是该制度的最核
心内容。 按照 《民法典》 第1145
条规定， 继承开始后， 遗嘱执行
人为遗产管理人。 也就是说， 孙
某通过遗嘱成为其母亲的遗产管
理人。

《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遗
产管理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
（一） 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
（二 ） 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 ；
（三） 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

损、 灭失； （四） 处理被继承人
的债权债务； （五） 按照遗嘱或
者 依 照 法 律 规 定 分 割 遗 产 ；
（六） 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
他必要行为。” 具体来讲， 这些
职责的含义是：

1.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
单。 清理遗产目的是为了确立遗
产的范围。 专业的遗产管理人会
对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
法财产进行清点、 核实。 一般来
说 ， 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的存
款、 不动产、 贵重动产等实物财
产都会知晓一些大概情况， 但是
一些非实物类财产， 例如股权、
数字货币、 纸黄金、 知识产权等
则较为隐蔽， 不易被其他继承人
掌握， 极易造成遗产的遗漏。 因
此， 遗产管理人清理遗产并制作
遗产清单， 以有效保障遗产的详
尽、 完整， 确保遗产安全。

2.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 。
遗产管理人在清理并制作完遗产
清单后， 要及时向继承人报告遗
产情况。 此时， 遗产管理人不仅
要将遗产的具体情况和现状及
时、 如实报告， 还要向 “全体”

继承人进行报告， 即遗产管理人
要依法查明继承人的范围， 不能
遗漏部分继承人。

3.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
损、 灭失。 实际生活中， 被继承
人死亡后， 由于需要操办丧葬事
宜、 处理一些逝者身后事等， 继
承人可能不会立刻要求分割遗
产。 因此， 在被继承人去世后到
遗产分割前， 遗产管理人要负责
防止遗产毁损、 灭失。 例如， 对
于破旧房屋的修缮、 对于遗产中
存在生鲜易腐货物的变卖处理以
及对于大量现金的保价处理等
等。

4.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
务。 被继承人去世后， 并非债务
就此一笔勾销， 在分割遗产前，
要在其遗产范围内优先清偿应当
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同理， 被继
承人去世后， 也不意味着他的债
务人可以不用再还钱了， 此时被
继承人的债权也是遗产的一部
分， 应予以确定并分配。

5.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
定分割遗产。 遗产分割， 一般是
遗产管理人职责程序中的最后一

步。 在分割顺序上并非优先法定
继 承 ， 而 是 需 要 先 查 明 被 继
承 人 是否留有遗赠抚养协议 、
遗嘱或遗赠协议等。 如果未存在
上述情形 ， 则按照法定继承分
割。 如果是无人继承的遗产， 则
依据 《民法典》 第1160条 “无人
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 归国
家所有， 用于公益事业； 死者生
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 归
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的规
定执行。

6.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
他必要行为。 这是一项兜底的职
责规定， 立法赋予遗产管理人必
要时的职权， 可以更好地管理遗
产， 保护继承人权益。 例如， 在
确定被继承人债权时， 遗产管理
人可以继承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
身份提起或参与与遗产有关的诉
讼。

本案中， 孙某被其母指定为
遗嘱执行人， 依据上述规定， 孙
某应履行清理其母亲遗产、 制作
遗产清单并向其他继承人报告遗
产情况等义务。

张兆利 律师

遗产管理人的职责有哪些？


